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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工银瑞信沪深

300

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折算结果

的公告

根据《工银瑞信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工银瑞信沪深300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以及《关于工银瑞信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份额折算的公告》，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管理人” ）以2019年7月26

日为折算日对工银瑞信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进行了基金份额折算。 当日沪深300指

数收盘值为3,858.57点， 基金资产净值为6,945,891,646.54元， 折算前基金份额总额为6,863,688,

383.00份，折算前基金份额净值为1.0120元。

根据基金份额折算公式， 基金份额折算比例为0.26226725， 折算后基金份额总额为1,800,114,

701.00份，折算后基金份额净值为3.8586元。 折算后的基金份额采取截位法计算保留到整数位。

基金管理人已根据上述折算比例，对各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进行了折算，并由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2019年7月29日进行了变更登记。

投资者可以自2019年7月30日起可查询经注册登记人及本公司确认的折算后基金份额。

特此公告。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七月三十日

工银瑞信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分级证券

投资基金

B

类份额溢价风险提示公告

近期，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 ）旗下工银瑞信中证环保产业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B类份额（场内简称：环保B端；交易代码：150324）二级市场交易价格较基金份额

参考净值的溢价幅度较高，2019年7月26日，环保B端在二级市场的收盘价为0.891元，相对于当日0.4382

元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 溢价幅度达到103.33%。 截止2019年7月29日， 环保B端二级市场的收盘价为

0.802元，明显高于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投资者如果盲目投资，可能遭受重大损失。

为此，本基金管理人提示如下：

1、环保B端表现为高风险、高收益的特征。 由于环保B端内含杠杆机制的设计，环保B端基金份额参

考净值的变动幅度将大于工银瑞信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份额（基金简称：环保母基，基

金代码：164819）净值和环保A端份额（场内简称：环保A端，场内代码：150323）参考净值的变动幅度，

即环保B端的波动性要高于其他两类份额，其承担的风险也较高。 环保B端的持有人会因杠杆倍数的变

化而承担不同程度的投资风险。

2、环保B端的交易价格，除了有份额参考净值变化的风险外，还会受到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流动性风

险等其他风险影响，可能使投资人面临损失。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工银瑞信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运作正常。 本基金管理人仍将

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进行投资运作。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工银瑞信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

大信息。 本基金管理人仍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5、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相关法

律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7月30日

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新增联储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为

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联储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联

储证券” ）签署的相关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销售协议，自2019年7月30日起，投资者可通过联储证券办理

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定投等业务。

一、 适用基金：

1、 国寿安保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代码：000613)

2、 国寿安保尊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基金代码：000668)

3、 国寿安保尊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基金代码：000669)

4、 国寿安保尊益信用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931)

5、 国寿安保聚宝盆货币市场基金(基金代码：001096)

6、 国寿安保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代码：001241)

7、 国寿安保成长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1521)

8、 国寿安保智慧生活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1672)

9、 国寿安保增金宝货币市场基金(基金代码：001826)

10、 国寿安保鑫钱包货币市场基金(基金代码：001931)

11、 国寿安保灵活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1932)

12、 国寿安保稳惠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2148)

13、 国寿安保核心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2376)

14、 国寿安保尊利增强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基金代码：002720)

15、 国寿安保尊利增强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基金代码：002721)

16、 国寿安保强国智造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3131)

17、 国寿安保添利货币A� (基金代码：003422)

18、 国寿安保添利货币B� (基金代码：003423)

19、 国寿安保稳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基金代码：004225)

20、 国寿安保稳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基金代码：004226)

21、 国寿安保尊裕优化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基金代码：004318)

22、 国寿安保尊裕优化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基金代码：004319)

23、 国寿安保稳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基金代码：004772)

24、 国寿安保稳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基金代码：004773)

25、 国寿安保健康科学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基金代码：005043)

26、 国寿安保健康科学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基金代码：005044)

27、 国寿安保消费新蓝海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5175)

28、 国寿安保尊荣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基金代码：006773)

29、 国寿安保尊荣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基金代码：006774)

30、 国寿安保新蓝筹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7074)

31、 国寿安保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基金代码：168002)

二、投资者可通过以下渠道咨询详情：

（一）联储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620-6868

公司网站：www.lczq.com/

（二）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9-258-258；

公司网站：www.gsfunds.com.cn

风险提示：购买货币市场基金并不等于将资金作为存款存放在银行或者存款类金融机构，本公司承

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

投资人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

品投资，注意基金投资风险。

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七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0892

证券简称：欢瑞世纪 公告编号：

2019-45

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重庆监管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7年7月17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调查通知书》（渝证调查字2017031号）。 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进行立案调查。

一、2019年7月29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重庆监管局下发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

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处罚字[2019]3号）。 其内容如下所示：

“欢瑞世纪（东阳）影视传媒有限公司、陈援先生、钟君艳女士、张睿先生、浙江欢瑞世纪文化艺术发

展有限公司、王贤民先生：

你们涉嫌信息披露违法一案已由我局调查完毕，我局依法拟对你们作出行政处罚。 现将我局拟对你

们作出行政处罚所根据的事实、理由、依据及你们所享有的相关权利予以告知。

经查明，你们涉嫌违法的事实如下：

一、欢瑞世纪（东阳）影视传媒有限公司与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情况

2016年1月29日，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原名星美联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欢瑞世纪）董

事会和监事会审议通过了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草案及摘要。2016年2月1日，欢瑞世纪公告董事会决议及

重组草案，以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浙江欢瑞世纪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欢瑞文化）、陈援、钟

君艳等60名欢瑞世纪（东阳）影视传媒有限公司（原名欢瑞世纪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欢瑞

影视）股东所持有的欢瑞影视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 2016年5月16日，欢瑞世纪公告重组草案修

订稿。2016年10月10日，欢瑞世纪公告《欢瑞影视2013-2016年6月30日财务报表审计报告》《星美联合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作价30.00亿元，超过欢瑞世纪2014年经审计合并财务报告资产总额308.37万元

的100%； 欢瑞世纪2014年度未产生营业收入， 本次交易拟购买资产欢瑞影视2014年度营业收入约为

29,420.49万元，超过上市公司营业收入的100%。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09�号，以下简称《重组办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一）、（二）项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2016年11月9日，欢瑞世纪公告其重大资产重组获得证监会核准。 2016年11月11日，本次重组的标

的资产完成股权过户手续及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欢瑞影视成为欢瑞世纪并表的全资子公司。

二、欢瑞影视及欢瑞世纪信息披露违法的情况

欢瑞影视未能提供真实、准确、完整的2013年度、2014年度、2015年度及2016年半年度的财务数据，

导致欢瑞世纪公开披露的重大资产重组文件存在虚假记载及重大遗漏。 主要违法事实有:

（一）欢瑞影视因提前确认收入虚增营业收入的情况

1. 欢瑞影视于2013年12月确认《古剑奇谭》 版权转让收入 49,056,603.78元， 发行收入1,471,

698.11元， 同期结转成本25,719,582.60元（含2015年会计差错更正调整增加2013年营业成本7,200,

913.32元）。 欢瑞影视与湖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签订的《电视剧＜古剑奇谭＞中国大陆独家首轮播映

权转让协议》生效时间为2014年2月17日，晚于欢瑞影视2013年12月确认《古剑奇谭》营业收入时间，且

欢瑞影视在2014年6月27日才与湖南广播电视台完成《古剑奇谭》母带交接工作，不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和欢瑞影视会计政策的规定。

2.欢瑞影视于2013年12月确认《微时代之恋》版权转让收入18,867,924.53元，同期结转成本8,

461,021.66元。 欢瑞影视与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签订的《影视节目独占授权合同书》（以下

简称《授权合同》）以及《补充协议》生效时间为 2014年2月10�日,晚于欢瑞影视2013年12月确认《微

时代之恋》营业收入时间，且《授权合同》存在解除并退款的风险，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欢瑞影视

会计政策的规定。 此外，欢瑞影视不能提供2013年12月已完成母带交接的资料，不能证明2013年12月已

完成母带交接手续。

3.欢瑞影视于2014年12月确认《少年四大名捕》版权转让收入24,905,660.38元,发行收入2,988,

679.25元，同期结转成本15,375,674.85元。欢瑞影视与湖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签订的《电视剧＜少年

四大名捕＞中国大陆独家首轮播映权转让协议》生效时间为2015年2月26�日,�晚于欢瑞影视2014年12

月确认《少年四大名捕》营业收入时间，且欢瑞影视在2015年3月13日才与湖南广播电视台完成《少年

四大名捕》母带交接工作，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欢瑞影视会计政策的规定。

综上， 欢瑞影视2013年因提前确认收入虚增营业收入 69,396,226.42元；2014年因提前确认收入

虚增营业收入 27,894,339.63�元。

（二）欢瑞影视虚构收回应收款项少计提坏账准备的情况

1.欢瑞影视2015年虚构收回上海轩叙文化交流中心（普通合伙）（原名上海嘉行文化交流中心（普

通合伙）， 以下简称上海轩叙） 应收账款8,500,000.00元， 造成2015年年报少计提坏账准备4,250,

000.00元。 欢瑞影视与上海轩叙在2013年签署的《演艺人员委托代理协议》约定，欢瑞影视每年向上海

轩叙收取演艺人员固定佣金，2013年约定的固定佣金为1000万元。欢瑞影视于2015年6月记账确认收回

上海轩叙应收账款850万元。 经查，该笔回款来自于王贤民控制的银行账户，最终实际来源于陈援、钟

君艳。 陈援指定王贤民将该笔资金从浙江悦视影视传媒有限公司账户转入曾某账户，并要求曾某通过上

海轩叙将资金转回欢瑞影视，作为收回上海轩叙应支付的2013年的850万元固定佣金。

2.欢瑞影视2016年虚构收回上海轩叙应收账款17,000,000.00元，造成2016年半年报少计提坏账准

备4,675,000.00元。欢瑞影视与上海轩叙在2014年签署的《＜演艺人员委托代理协议＞之补充协议》约

定，欢瑞影视每年向上海轩叙收取演艺人员固定佣金,2014年约定的固定佣金为1700万元。 欢瑞影视于

2016年1月确认收回上海轩叙应收账款1700万元。 经查，该笔回款最终实际来源于陈援、钟君艳控制的

公司。陈援安排其控制的欢瑞文化和欢瑞世纪投资（北京）有限公司将1700万元资金转入王贤民控制的

银行账户，请王贤民安排人员将这1700万元资金转入曾某银行账户，并要求曾某通过上海轩叙将资金转

回欢瑞影视，作为收回上海轩叙应支付的2014年的1700万元固定佣金。

综上， 欢瑞影视虚构收回应收款项25,500,000.00元， 造成 2015年年报少计提坏账准备4,250,

000.00元，2016年半年报少计提坏账准备4,675,000.00元。

（三）欢瑞影视推迟计提应收款项坏账准备的情况

按照2012年3月7日欢瑞影视与浙江天光地影影视制作有限公司签订的《电视连续剧＜掩不住的阳

光＞投资合作摄制合同》约定及实际支付投资款的时间，2013年12月，欢瑞影视应该将2012年12月支付

的520万元从预付账款转入其他应收款并计提坏账准备， 但欢瑞影视直到2014年12月才由会计师将相

关款项进行调整并计提坏账准备。 欢瑞影视推迟计提应收款项坏账准备， 造成2013年少计提坏账准备

52,000.00元，2014年少计提坏账准备208,000.00元,2015年少计提坏账准备2,340,000.00元。

（四）欢瑞影视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欢瑞影视资金的情况

陈援、钟君艳、欢瑞文化在本次重组交易前后均与欢瑞影视和欢瑞世纪构成关联关系。 经查，欢瑞文

化通过利用合作拍摄电视剧《铁血黑金》项目，从2013年3月至2017年2月累计占用欢瑞影视资金1200

万元。 钟君艳及欢瑞文化利用向旗下艺人李某某借款事项，从2015年6月至2017年3月占用欢瑞影视资

金1800万元。上述事项造成欢瑞影视2013年年报未披露关联方占用资金700万元的关联交易，2014年年

报未披露关联方占用资金余额700万元的关联交易，2015年年报未披露关联方占用资金余额3000万元

的关联交易，2016年半年报未披露关联方占用资金余额3000万元的关联交易。

综上，欢瑞影视作为涉案重大资产重组的有关方，因未能提供真实、准确、完整的财务数据，导致欢

瑞世纪公开披露的重大资产重组文件存在虚假记载及重大遗漏。

上述违法事实，有欢瑞影视及第三方提供的相关合同、项目台账、账簿及记账凭证，银行流水，相关

单位出具的情况说明，相关董事会决议及公告以及相关人员的询问笔录等证据证明。

欢瑞影视是本次重组的标的公司。 欢瑞文化和王贤民作为欢瑞影视重组前的原股东，是本次重组的

股份发行对象。 欢瑞影视、欢瑞文化和王贤民均属于《重组办法》第四条规定的“有关各方” 以及《证券

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 ，系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的责任主体，其行为违

反了《重组办法》第四条的规定，构成《重组办法》第五十五条和《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所述

违法行为。

对于欢瑞影视的上述违法行为，欢瑞影视时任董事长陈援、时任董事兼总经理钟君艳夫妇是欢瑞影

视的实际控制人，代表欢瑞影视达成本次重组，是本次重组的核心参与者和推动者，应当保证欢瑞影视

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为《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 欢瑞影视财务总监张睿作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为《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

规定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同时，陈援、钟君艳作为欢瑞影视的实际控制人，隐瞒应当披露的信息，为《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

条第三款规定的欢瑞影视实际控制人指使从事信息披露违法行为。

根据你们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

三款的规定，我局拟作出以下决定：

一、责令欢瑞影视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60万元罚款；

二、对陈援给予警告，并处以60万元罚款，其中作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罚款30万元，作为实际控制

人罚款30万元；

三、对钟君艳给予警告，并处以60万元罚款，其中作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罚款30万元，作为实际控

制人罚款30万元；

四、对张睿给予警告，并处以10万元罚款；

五、对欢瑞文化给予警告，并处以30万元罚款；

六、对王贤民给予警告，并处以30万元罚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四十二条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

罚听证规则》等有关规定,�就我局拟对你们实施的处罚决定，你们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你

们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经我局复核成立的，我局将予以采纳。 如果你们放弃陈述、申辩和听证的权

利，我局将按照上述事实、理由和依据作出正式的行政处罚决定。

请你们在收到本事先告知书之日起3日内将《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回执》传真至我局指定联系人,

并于当日将回执原件递交我局，逾期视为放弃上述权利。 ”

二、目前公司经营情况正常，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

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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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二〇

一九年七月二十三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九日上午10:00在

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李朗路一号兆驰创新产业园3号楼6楼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召

开，应参加会议董事8人，实际参加会议董事8人，现场会议由董事顾伟先生主持，公司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

关规定，出席会议的董事逐项审议并经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

议案》。

与会董事一致选举顾伟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

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二、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的议案》。

与会董事一致选举全劲松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

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三、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

员会委员的议案》。

鉴于第五届董事会成员已经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选举产生，根据《公

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决定设立战

略发展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四个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各专

门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一）战略发展委员会

召集人：顾伟

成 员：顾伟、康健、全劲松、严志荣、朱伟（独立董事）

（二）提名委员会

召集人：朱伟（独立董事）

成 员：朱伟（独立董事）、张增荣（独立董事）、全劲松

（三）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召集人：张增荣（独立董事）

成 员：张增荣（独立董事）、张俊生（独立董事）、严志荣

（四）会审计委员会

召集人：张俊生（独立董事）

成 员：张俊生（独立董事）、朱伟（独立董事）、康健

上述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四、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顾伟先生提名，董事会同意续聘欧军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总经理，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详情请见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五、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

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欧军先生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严志荣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副

总经理、财务负责人，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详情请见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六、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欧军先生提名，董事会同意续聘方振宇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副

总经理、董事会秘书，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方振宇先生持有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联系方式为：

联系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李朗路一号兆驰创新产业园3号楼

联系电话：0755-33614068

传真号码：0755-33614256

电子邮箱：LS@szmtc.com.cn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详情请见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七、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的议

案》。

经公司总经理欧军先生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朱耀梅女士（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内

部审计负责人，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八、 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 《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

案》。

经公司总经理欧军先生提名，董事会同意续聘罗希文女士（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证

券事务代表，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罗希文女士持有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联系方式为：

联系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李朗路一号兆驰创新产业园3号楼

联系电话：0755-33614068

传真号码：0755-33614256

电子邮箱：LS@szmtc.com.cn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七月三十日

附 件：

顾伟，男，1965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长江商学院 MBA。 公司实际控制

人及主要创始人，2005年4月至2007年5月任本公司监事；2007年6月至2010年8月任本公

司总经理；2007年6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长。 2011年9月至今兼任控股股东新疆兆驰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2011年4月至今兼任深圳市兆驰节能照明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2014年3月至今兼任江西省兆驰光电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08年4月至今

兼任南昌市兆驰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17年7月至今兼任江西兆驰半导体有

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18年12月兼任深圳市兆驰照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18年11

月至今兼任中山市兆驰光电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12年10月至今兼任深圳市兆

驰光电有限公司执行（常务）董事、2016年7月至今兼任深圳市兆驰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2017年6月至今兼任深圳市兆驰通信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2015年4月至今兼任

深圳市佳视百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2013年12月至今兼任浙江飞越数字科技有限公

司执行董事、2014年12月至今兼任深圳市兆驰软件技术有限公司执行（常务）董事、2014

年12月至今兼任深圳市兆驰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执行（常务）董事、2016年8月至今兼任

深圳市兆驰多媒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2016年1月至今兼任北京风行在线技术有限公司

董事长、2017年6月至今兼任深圳风行多媒体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17年4月至今兼任微马

体育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2017年6月至今兼任广东微马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

事。

截至本公告日，顾伟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3,475,286股，持有

公司控股股东新疆兆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94.3590%的股权，与其他持有公司

股份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

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

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

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

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全劲松，男，1968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历。2005年4月至2013年5

月任本公司副总经理，2007年5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2014年2月至今任本公司副董事长。

2011年9月至今兼任控股股东新疆兆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有限合伙人、2011

年4月至今兼任深圳市兆驰节能照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2012年10月至今兼任深

圳市兆驰光电有限公司监事、2018年1月至今兼任江西兆驰半导体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2017年3月至今兼任深圳市兆驰照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2015年12月至今兼任深圳市兆

驰节能照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2017年2月至今兼任深圳市光兆

未来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

截至本公告日，全劲松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18,687,740股，持有公司控股股东新

疆兆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2.7295%的股权，与其他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的股

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

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

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康健，男，1974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2005年4月至2009年11

月任本公司副总经理、技术总监，2009年11月至2010年8月任本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技术总

监，2010年8月至2017年10月任本公司总经理，2007年5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 2011年9月

至今兼任控股股东新疆兆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有限合伙人、2008年4月至今

兼任香港兆驰有限公司董事、2012年10月至今兼任深圳市兆驰光电有限公司监事。

截至本公告日，康健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18,687,738股，持有公司控股股东新疆

兆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2.7295%的股权，与其他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的股东、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

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

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

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严志荣，男，1971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EMBA在读，会计师。

2010年11月至2011年1月任本公司总经理助理；2011年1月至2017年2月任本公司财务负

责人；2011年9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2013年7月至2015年4月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2016

年6月至今任本公司副总经理；2018年2月至今代理公司财务负责人职务。2012年10月至今

兼任深圳市兆驰光电有限公司监事、2014年12月至今兼任深圳市兆驰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总经理、2015年4月至今兼任深圳市佳视百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2016年7月至今兼任

深圳市兆驰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16年8月至今兼任深圳市兆驰多媒体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严志荣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的股东、实际控

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

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

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

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

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张俊生，男，1975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学历。2006年7月至2014年6

月担任中央财经大学会计学院会计学教学与科研讲师、副教授，2014年至今担任中山大学

管理学院会计学教学与科研副教授。 2018年2月至今任东莞市雄林新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2019年4月至今任广州迪森热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9年5月至今任

深圳市普路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2019年7月至今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张俊生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的股东、实际控

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

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

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

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

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朱伟，男，1964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历。2007年至2012年担任北

京银行深圳分行国际业务部总经理，2012年至2015年担任北京银行深圳分行前海分行行

长，2015年至今担任深圳市前海中和祺美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2018年9月至今任

本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朱伟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

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

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

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

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张增荣，男，1971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2007年5月至2011年9

月任深圳市信利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副总裁；2012年2月至2013年7月任深圳市梓盛发

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13年7月至2017年1月任香港宝兴塑胶制品厂有限公司副

总；2017年2月至今任深圳前海鲤鱼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2019年7月至今任本公司

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张增荣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的股东、实际控

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

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

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

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

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欧军，男，1976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EMBA在读。 2008年10

月加入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历任TV事业部海外销售部经理、TV事业部海外销售部

总监，曾于2011年1月至2013年6月担任副总经理，后任TV事业部总经理。 2017年10月至

今任公司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欧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

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

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

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

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方振宇，男，1977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历。2011年6月至2014年8

月担任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总监，2014年9月至2015年4月担任英大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总监，2015年5月加入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担任投资总监，2016年8月至今任公司

董事会秘书兼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方振宇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的股东、实际控

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

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

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

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

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朱耀梅，女，1973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中级会计师。 曾先后

任职于深圳市凯瑞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维珍妮国际（控股）有限公司，2019年4月加入深

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内审部，能够对公司财务收支和经济活动实施的独立审查和评价。

截至本公告日，朱耀梅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的股东、实际控

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市场禁入措

施，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

报批评，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

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

的任职资格。

罗希文，女，1990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2012年9月至2016年2月就职于深圳市理邦精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事务部，2016年3月加入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现任证券事务代表， 从事证券事

务、信息披露相关工作。

截至本公告日，罗希文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的股东、实际控

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市场禁入措

施，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

报批评，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

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

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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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一次会议通知于二〇一

九年七月二十三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九日上午11:00在深

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李朗路一号兆驰创新产业园3号楼6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应参加

会议监事3名，实际参加会议监事3名，会议由职工代表监事丁莎莎女士主持。本次会议的召

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议

案》。

为保证监事会工作的顺利开展，现根据《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选举丁莎莎女士为公

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丁莎莎女士的简历详见公司于2019年7月13日刊载于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选举第五届

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49）。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一九年七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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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成飞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发出董事会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四川成飞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

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7月15日以书面、传真、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2．召开董事会会议的时间、地点和方式：本次董事会会议于2019年7月29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3．会议的参加人数：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会议人数8名，实际出席会议人数8名。

4．会议的主持人和列席人员：本次董事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石晓卿先生主持。

5．会议的召开合法合规：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通过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逐项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放弃对参股公司增资扩股的优先认缴权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该议案获得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7月30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披露的《关于放弃参股公司中航锂电科技有限公司增资扩股优先认缴权的公告》。

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该议案获得通过。

《公司章程修订对比表》和修订后的《公司章程》详见2019年7月30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四川成飞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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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成飞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放弃参股公司中航锂电科技有限

公司增资扩股优先认缴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四川成飞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之参股公司中航锂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锂电科技” ）为加快实现其发展战略，于2019年6月30日与厦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厦门金圆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方” ）签署《中航锂电动力锂电池生产线项目投资合作协

议》，拟合作投资建设新型动力锂电池生产线项目，并由厦门方对锂电科技进行增资。 根据《中航锂电动

力锂电池生产线项目投资合作协议》的约定，厦门锂航金智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锂航金智” ）、厦门金圆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金圆” ）拟对锂电科技增资19.1亿元，公司

对此次增资享有优先认缴权。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放弃对参股公司增资扩股的优先认缴权的议

案》，同意放弃公司享有的对本次锂电科技增资扩股的优先认缴权。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对锂电科技的

出资比例将由35.84%降至25.14%，锂电科技仍为公司的参股公司。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

规定，公司放弃此次锂电科技增资优先认缴权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公司与增资对象不存在关联关系，

亦不构成关联交易，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锂航金智

公司名称：厦门锂航金智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200MA3334XH1H

成立时间： 2019年7月29日

企业性质：非法人商事主体【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厦门锂航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刘静瑜）

注册地址：厦门火炬高新区火炬园火炬路56-58号火炬广场南楼304-14

经营范围：依法从事对非公开交易的企业股权进行投资以及相关咨询服务。 经营范围中涉及许可审

批经营项目的，应在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

锂航金智由厦门金圆及厦门锂航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锂航投资” ）共同出资成立。

其中，厦门金圆出资15亿，锂航投资出资1000万。

2.�厦门金圆

公司名称：厦门金圆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03029519288

成立时间：2014年8月13日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钢

注册资本：604,186.2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厦门市思明区展鸿路82号44层01单元

经营范围：贸易代理；糕点、糖果及糖批发；其他预包装食品批发；其他散装食品批发；酒、饮料及茶

叶批发；保健食品批发；米、面制品及食用油批发；其他未列明批发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经营项目）；

游艺用品及室内游艺器材制造；其他工艺美术品制造；其他娱乐用品制造；果品批发；肉、禽、蛋批发；谷

物、豆及薯类批发；棉、麻批发；林业产品批发；饲料批发；黄金现货销售；纺织品、针织品及原料批发；煤

炭及制品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和监控化学品）；首饰、工艺品及收藏品批发（不含文物）；石油制品批

发（不含成品油、危险化学品和监控化学品）；非金属矿及制品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和监控化学品）；

金属及金属矿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和监控化学品）；建材批发；其他化工产品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和

监控化学品）；农业机械批发；汽车零配件批发；五金产品批发；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批发；投资咨询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但国家限定公

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第一类医疗器械批发；第二、三类医疗器械批发；第一类医疗器

械零售；第二、三类医疗器械零售。

厦门金圆系厦门金圆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其实际控制人系厦门市财政局。

公司与锂航金智、厦门金圆均无关联关系。

三、增资标的基本情况

1．锂电科技概况

公司名称：中航锂电科技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常州市金坛区江东大道1号

法定代表人：刘静瑜

注册资本：4,487,305,139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5年12月8日

主营业务：从事锂离子动力电池、电池管理系统（BMS）、储能电池及相关集成产品的研制、生产、销

售和市场应用开发；从事新能源汽车及零配件销售；汽车租赁服务；充电桩及充电设备的销售、安装、维

修；新能源汽车充换电设施建设运营；从事锂离子电池循环利用技术研发；废电池回收、销售及市场应用

技术的开发；从事电池储能技术的研发及储能电站的设计、制造、销售、租赁；从事道路普通货物运输；自

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2．锂电科技最近两年的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2017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480,852.95 396,359.19

负债总额 140,442.69 119,372.51

所有者权益 340,410.26 276,986.69

2018年1-12月 2017年1-12月

营业收入 47,402.27 22,344.27

利润总额 -51,857.92 -13,165.62

净利润 -45,366.42 -9,681.92

注：2017年财务数据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8年财务数据经致同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3．截止本公告披露日，锂电科技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元） 股权比例

1 常州金沙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2,051,331,493 45.71%

2 四川成飞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608,289,402 35.84%

3 常州华科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827,684,244 18.45%

合计 4,487,305,139 100%

四、增资情况

锂航金智和厦门金圆各自以现金人民币1,510,000,000元、400,000,000元认缴锂电科技新增注

册资本人民币1,509,547,136元、399,880,036元， 分别占增资后锂电科技注册资本的23.60%、6.25%，

超过新增注册资本部分452,864元、119,964元计入锂电科技资本公积。 上述增资完成后，锂电科技注册

资本由人民币4,487,305,139元增加至人民币6,396,732,311元，增资完成后锂电科技股权结构如下所

示：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元） 持股比例

1 常州金沙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2,051,331,493 32.07%

2 四川成飞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608,289,402 25.14%

3 常州华科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827,684,244 12.94%

4 厦门锂航金智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09,547,136 23.60%

5 厦门金圆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399,880,036 6.25%

合计 6,396,732,311 100%

五、放弃优先认缴权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放弃此次锂电科技增资优先认缴权主要是综合考虑了公司自身情况和公司战略规划而做出的

决策，符合公司的整体发展战略。 公司放弃此次增资优先认缴权，不会导致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

化，对公司未来主营业务和持续经营能力不构成影响。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增资协议》。

特此公告。

四川成飞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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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诉讼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诉讼事项及前期已披露信息

2018年6月30日，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了

《关于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暨相关事项落实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58）， 公司在兴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红旗路支行（以下简称“兴业银行” ）开立的银行基本账户被冻结。 公司及时

与兴业银行取得了联系，了解到：公司在兴业银行该账户被冻结事由涉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北京市海

淀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8民初49984号” ，“原告：中安融金（深圳）商业保理有限公司，被告：新疆

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创越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秦勇” 。

2018年8月14日，公司收到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法院” ）签发的案号分别为（2017）

京0108民初49984号（以下简称“案件一” ）、（2018）京0108民初7881号（以下简称“案件二” ）相关法

律文书，中安融金（深圳）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安融金” ）以“民间借贷纠纷” 为由起诉公

司，要求公司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合计5177.66万元。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18年8月16日在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发布的《关于收到法院相关法律文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66）。

该案原计划 2018�年 9�月 6�日开庭，因法院通知原告的开庭时间与通知被告的时间不一致，导致

原告 2018�年 9�月 6�日未到庭， 法院将该案开庭时间推迟到 2018�年 9�月7�日。 2018�年 9�月 7�

日，法院进行庭前调解未果，原告和被告各方均向法庭提交了证据材料，法庭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进行了

质证。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18年9月10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重大诉讼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2018-078）。

2019年6月5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年报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对

中安融金案件的进展情况进行了披露：“公司协调外聘律师积极收集相关证据， 申请并协助法院对案件

中涉嫌伪造的公司‘董事会决议’ 等原告提供的证据进行笔迹鉴定，积极应诉、尽最大努力保护公司合

法权益” ；“民事方面，公司已配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收集笔迹鉴定相关资料，法院已指定司法鉴定

机构，相关鉴定工作正在进行中；刑事方面，公司原实际控制人处于刑事羁押状态，克拉玛依市公安局经

济犯罪侦查支队已完成对案件证据的第二次补充侦查” 。

2019年7月3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关于公司银行基本账户解除冻结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9-060）披露：“近期，经公司财务部门查询，公司上述基本账户已解除冻结、恢复正常使用。 截

至目前，中安融金案件尚处于诉讼阶段，未形成审理结果。 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并根据进展

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二、诉讼事项进展情况

1、近日，公司收到北京天平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北天司鉴【2019】文鉴字第071号《文书鉴定意见

书》，鉴定结果为检材（即上述案件中原告中安融金提供的“2015年11月20日《公司董事会决议》” ）中

的七位董事（常文玖、王燕珊、胡永昌、王胜新、马军、何云、唐立久）的签名与依法获得的本人签名均“不

是同一人所写” 。（补充说明：检材中共有九名“董事签名” ，除上述七位董事外，尚有秦勇和杨有陆的签

名。 其中秦勇时任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杨有陆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期间为2009年1月9日至2015年

3月6日。 在该检材中“董事会决议” 的时间点杨有陆先生已不具有公司董事身份）。

2、近日，公司财务部门在对公司银行账户进行例行查询时发现：受中安融金案件影响，公司在兴业

银行开立的基本账户和外汇一般账户、 在昆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准东支行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阜康支行营业部开立的一般账户被冻结。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尚未收到法院关于冻结公司银行账户的书面通知。

3、2019年7月26日，公司收到海淀区人民法院传票，传票内容如下：

“案号：（2017）京0108民初49984号

案由：民间借贷纠纷

被传唤人：被告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创越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秦勇；

传唤事由：开庭；

应到时间：2019年9月18日上午9:30；

应到场所：本院东3-40法庭” 。

三、其他相关说明

1、上述银行账户被冻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和正常的管理活动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不涉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实行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2、公司已与海淀区人民法院和中安融金相关人员取得联系，了解落实相关情况，并会同公司聘请的

代理律师商讨后续应对措施。

3、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并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公告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投资者不应以该等信息取代其独立判断或仅根据该等信息做出决策。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

有信息均以在上述选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7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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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境外投资项目风险提示性公告

本公告主要内容来源于公司参股的荷兰公司A董事提供的信息，荷兰公司及其A董事应保证所提供

信息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已尽最大努力

对相关信息执行了核查程序，经核实未发现除本公告中明确列示以外的其他问题，但公司董事会据此做

出的相关披露内容可能因信息提供者提供的信息存在问题而有所偏差。

2019年7月26日，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告中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收到荷兰

震旦纪能源合作社（本公告中简称“震旦纪能源” ）和荷兰震旦纪投资有限公司（本公告中简称“震旦

纪投资” ，震旦纪能源与震旦纪投资合成“荷兰公司” ）的A董事发来的题为“Sinian� coop�申请破产保

护 /� Sinian� Coop� bankruptcy� peptition” 的邮件，该邮件也同时发送给震旦纪能源其他股东，具体

内容如下（为便于广大投资者了解真实情况，公司在括号内以加粗字体对相关内容进行注释）：

“各位股东，截止2019年7月25日，sinian� coop（指震旦纪能源）/� sinian� b.v.（指震旦纪投资）没

有银行账户，无法支付公司欠缴的运营费用和债务，无法支付荷兰公司税款。 中国股东拒绝（实际情况

为：公司作为震旦纪能源的参股股东，一直坚持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与其他股东探讨寻求各种可落到实

处的解决方案）向荷兰公司提供任何资金支持，未实际落实任何资金支持方案。

以上所有事项，荷兰公司/董事 lesley（指该董事本人）已经持续充分通知股东，并且向股东告警了

根据荷兰法律会引起的破产清算及相关严重后果。

见附，荷兰律师事务所2019年7月25日向荷兰阿姆斯特丹法院递交了Netherlands� Sinian� Energy�

Cooperatief�（指震旦纪能源）的破产保护申请。 法院的庭审日期确定之后，荷兰公司董事会应召出

庭” 。

同日，在回复公司要求其正常提供公司编制半年度报告所需的荷兰公司半年度财务报表的邮件中，

该董事明确说明“Netherlands� Sinian� Energie� Coopratief� U.A.� has� filed� a� bankruptcy� petition�

at� Amsterdam� Court� on� 25-07-2019, � not� capable� to� commit� any� activity� at� this�

moment.”（即：荷兰震旦纪能源合作社已经于2019年7月25日向荷兰阿姆斯特丹法院提出破产申请，目

前无法进行任何活动）。

其他说明：

1、2019年1月12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了《关于境外投资的风险提示性公告》（公告编

号：2019-002），对该境外投资项目前期已披露的风险提示进行了列示，同时对新发现的问题和风险进

行了披露。 其后，公司根据该境外投资项目的有关进展情况，持续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并进行了相应的

风险提示，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19年5月15日、2019年6月1日、2019年6月13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

布的编号分别为2019-045、2019-050、2019-055的《境外投资项目进展公告》，以及2019年7月13日披

露的《境外投资项目风险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9-062）。

截至目前，荷兰公司和Galaz公司的相关情况未出现好转迹象，公司前期已披露的问题和风险依然

存在。

2、该境外投资项目各项经营活动的开展，需要同时遵守中国、荷兰、哈萨克斯坦的相关法律法规，存

在一定的法律风险。

3、自参股收购以来，作为该项境外投资的参股股东，公司并未实际参与项目公司的经营管理，无法

判断是否存在其他未知风险。

4、作为参股股东，公司在本项投资中发挥的作用有限，但将继续尽最大努力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

东职责，密切跟踪相关事项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公司与荷兰公司A董事在沟通过程中曾多次发现其出现中文的表达或理解上的错误，公司已多

次进行纠正，但仍时有发生。 因此，为避免因其表达造成公司的错误理解，公司在相关公告中原文引用其

邮件内容。

本公告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投资者不应以该等信息取代其独立判断或仅根据该等信息做出决策。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

有信息均以在上述选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7月29日


